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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凡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H股股東及未上市股份股東，均有權委任一名或多名代理
人（不論是否為股東）代其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。委任超過一名代理人的股東，該等代
理人僅能於以投票方式行使其表決權。

4. 務請將代表委任表格按其上印列的指示填妥及簽署，並盡早交回本公司的香港H股證券登記處卓佳
證券登記有限公司（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），惟無論如何須於臨時股東大會指
定舉行時間24小時前交回（就H股股東而言）；或於臨時股東大會指定舉行時間24小時前交回本公
司於中國的營業地點（地址為中國福建省廈門市思明區前埔路188號才子匯22樓）（就未上市股份股
東而言），方為有效。

5. 如代理人獲委任代表股東出席臨時股東大會，該代理人必須出示由委託人或其以書面授權之代理簽
署的代表委任表格；或如委託人為法人，則代表委任表格須加蓋法人的公司印鑑，或經由其董事或
正式授權之代理親筆簽署。代表委任表格須指明該股東的代理人代表的股份數目。倘股東委任超過
一名代理人，則其須指明各代理人代表的股份數目。

6. 所有於2024年3月19日（星期二）營業時間結束時（香港時間）為本公司股份登記持有人的人士將有
權出席大會並於會上投票。

7. 本通告內提述的時間及日期均指香港時間及日期。

8. 根據上市規則第13.39(4)條，本通告所載決議案將於臨時股東大會上以投票方式表決。

於本通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(i)執行董事黃健先生、鄭文濱先生、李有泉先生及黃
丹艷女士；(ii)非執行董事劉震先生及王亞龍先生；及(iii)獨立非執行董事肖偉先生、
陳愛華先生及林曉波先生。


